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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服务

●
文明守法过大年 春节期间莫添“赌”

春节期间，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欢
聚一堂、辞旧迎新。在这喜庆的节日
氛围里，不少人会选择打麻将、玩扑克
消遣娱乐，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却借此
开展赌博活动，让年味变了味儿。1
月 31 日，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公安局依
法查处了一起聚众赌博案。

1 月 31 日 23 时，夜幕笼罩下，一
场打击犯罪的行动悄然展开。该局
治安大队、特警大队、禁毒大队，紧密
协作、精准出击，在七台镇某门脸房
内成功捣毁一处聚众赌博窝点。行
动期间，民辅警迅速冲进房内，将正
在赌博的人员一举抓获。此次行动

战果显著，当场抓获涉赌人员 21 人，
查获涉赌资金 3 万余元，扣押赌局麻
将筒牌 36 张，充分彰显了多警种联合
行动的成效。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警方提示：
广大人民群众要珍惜美好生活，

自觉远离赌博、拒绝赌博、抵制赌博，不
为赌博提供场所和条件。若发现周边
存在赌博等不法行为，应立即向公安机
关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

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
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
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公安局供稿）

酒后报假警
拘你没商量

110 报警电话是基层人民群众的
“生命线”。然而，总有个别人在酒过
三 巡 后 肆 意 妄 为 、恶 意 拨 打“110”报
假警，不仅占用了警用资源，还严重
影 响 了 公 安 机 关 正 常 的 工 作 秩 序 。
近日，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施介
第 二 派 出 所 查 处 了 一 起 恶 意 报 假 警
案件。

1 月 4 日零时许，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响起，报警人自称在火车站附近
的旅店内被殴打。接警后，民警立即
带好单警装备火速赶往事发地。到达
所谓的事发现场后，民警并未发现有
打架斗殴的迹象，只看到一名浑身散
发着酒气的中年男子手里拎着酒瓶，
嘴里嘟嘟囔囔不停。经初步查验，该
男子身上并未发现任何伤痕。

见此情形，施介第二派出所民警
果断将这名中年男子带回所内强制醒
酒，待其酒醒后再进行询问。原来，这
名醉酒后拨打“110”的男子，原本是站
前某家庭式旅店的老板。近期，由于
他经营的旅店生意不景气，便借酒消
愁，不料酒劲上头后，便拨打 110 报警
电话编造被人殴打的警情。针对张某
恶意报假警的违法行为，施介第二派
出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对其作
出治安拘留 10 日并处 500 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以案说法：
保持“110”线路畅通无阻，关系到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请不要把
报警当儿戏，更不能随意谎报警情，公
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恶意拨打“110”谎
报警情的行为。

（侯博文）

提示警方■

说法以案■

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共同
饮酒是一种常见的社交活动。目
前，我国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尤其是
成年公民饮酒的规定，法律也不禁
止多人共饮。亲朋好友之间共同饮
酒是社会交往、建立正常人际关系
的需要。那么，如若有人在共同饮
酒后死亡，其他共饮人需要承担责
任吗？

近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审理了一起男子饮酒后
死亡，其家属要求共饮人赔偿的生
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

2024 年 2 月的一天，吕某某与
王某二人在某烧烤店共同饮酒吃饭
至次日凌晨 1 点左右，王某因饮酒
过度，无法自行回家，付某（王某的
妻子）担心王某安危便联系到吕某
某，并告知其家庭住址，吕某某答应
将王某送回家，但直至凌晨 4 点仍
未见吕某某将王某送回家。经调取
监控录像得知，回家途中，王某因饮
酒过度行动不受控制摔倒致头部受
损、意识障碍。小区保安发现后拨
打120急救电话，将王某送至医院并
通知其家人。经过 16 天的救治，王
某因医治无效死亡。付某认为，吕
某某系共饮人，其在明知王某摔伤
呕吐、意识障碍、呼之不应可能会出
现伤亡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救
助行为，应当承担王某死亡的赔偿

责任及相应法律责任，故付某将吕
某某诉至法院。

本院经审理认为，死者王某因
酒后不慎从高处摔落致创伤性硬膜
下出血医治无效死亡的事实清楚。
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
当知晓过度饮酒的危害性，其应当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故共同参与饮
酒的朋友一般不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判断共同饮酒者是否承担责任
的关键在于其行为有无过错。按照
共同饮酒的生活常识和行为人应尽
的注意义务，强迫性劝酒、明知对方
不能喝酒而劝其喝酒、未将醉酒者
安全送达等，均可以判定行为人有
一定的过错。本案的关键在于共同
饮酒人之间是否产生了法律上的权
利义务关系，只有共同饮酒人存在
义务而不履行，才对其不作为行为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法律理论
中法律义务的来源有法律规定、合
同约定和先前行为。尽管法律未明
确规定共同饮酒者之间具有特定的
权利义务关系，但过度饮酒人处于
高度危险状态之中却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故共同饮酒人相互之间具有
相互提醒、照顾义务，未尽此义务
者，可推定其存在一定的过失，应当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从
监控视频可以看出，王某饮酒后明

显出现走路摇晃、站立不稳、无法支
配自己的行为，被告吕某某未及时
将王某安全护送回家，在王某摔倒
后未及时拨打“120”送医治疗，对王
某人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存在一定的过错。王某摔倒系自己
饮酒后失去控制能力站立不稳导
致，王某本人对自己摔伤后抢救无
效死亡应承担绝大部分责任。根据
各方过错程度，本院酌情判令由死
者王某自行承担 90%的事故责任，
被告吕某某承担10%的事故责任。

本案的判决，符合公序良俗和
公平原则，兼顾了利益平衡。宣判
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同时也向社会传递出鲜
明的价值导向：一是饮酒应有度。
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
责，在自身酒量、身体状况允许的范
围内适度饮酒、量力而为；二是生命
至上。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友善互
助，在发现共饮人过量饮酒时应及
时提醒、有效劝阻，对醉酒者尽到帮
扶、照顾、护送等义务。当醉酒者出
现明显身体不适时应及时送医就
诊。

若共同饮酒人未在饮酒过程中
和饮酒后履行义务，当因饮酒造成
人员伤亡时，共同饮酒人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如果饮酒者本人存
在过失，可以减轻共饮人的责任。

出现以下四种行为，共同饮酒人需
承担法律责任：

1. 强迫性劝酒。比如用“不喝
不够朋友”“感情深、一口闷”等语言
刺激对方喝酒，或在对方已喝醉意
识不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劝
其喝酒的行为。

2. 故意性劝酒。明知对方不能
喝酒仍劝其饮酒，比如明知对方身
体状况，仍劝其饮酒诱发疾病等。

3. 不安全护送。未将醉酒者安
全护送，如饮酒者已失去或即将失
去自控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
身行为时，酒友没有将其送至医院
或安全送回家中。

4. 酒后驾车不劝阻。酒后驾车
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或者损害性行
为。

法官说法：
有人把酒言欢，有人饮酒误事，

饮酒后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事故层
出不穷。本是一场欢乐的聚会，结
果竟演化为悲剧收场，种种教训值
得我们深思。法官在此提醒大家，
饮酒要适度，喝酒莫开车，酒局不劝
酒。若处理不当，出事需担责。

（梁志仙）

男子饮酒身亡 共饮人是否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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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法官■

对盗掘古墓葬说“不”

此案绝不仅仅是对这
几名被告人的惩处，更是向
全社会发出了强烈警示：古
墓葬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任
何妄图通过盗掘古墓葬来
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都将
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历史不容亵渎，文化遗
产不可再生。我们必须坚决
对盗掘古墓葬行为说“不”，
共同守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
遗迹，让其所承载的历史记
忆得以延续、文化价值得以
永恒。 （于静）

2024 年 5 月，秦某与贾某在通辽
境内手持铁锹等工具盗掘古墓，后孙
某兄弟也加入其中。次日夜间，他们
再次返回，使用铲车进行回填，高某、
张某、乔某、唐某和杨某随后也陆续参
与其中。经鉴定，该墓葬为辽代贵族
墓葬，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社会价
值，盗掘行为致使古墓葬受到严重破
坏。

通辽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述被告人违反了国家文物保护法
规，未经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共同
故意挖掘辽代贵族墓葬，对古墓葬造
成了严重破坏，其行为已经构成盗掘
古墓葬罪。依据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

中的具体情节、所起作用及危害程度，
依法判处各被告人盗掘古墓葬罪成
立，并处罚金。

古墓葬是历史的记录者，承载着
先人的智慧、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的记
忆，是国家和民族的瑰宝，具有无可替
代的重要价值。在本案中，秦某、贾某
等人出于贪念，对辽代贵族墓葬实施
盗掘，这种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墓葬
的原始风貌与完整性，更使得大量历
史信息永远消逝，给国家文化遗产造
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此类盗掘行为
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的红线。秦某、
贾某等人也为此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
任。

法官说法


